
FCR(2003 -04)64

財務委員會討論文件

2004 年 2 月 27 日

總目 90－－－－勞工處
分目 700 一般其他非經常開支
項目 532 青少年見習就業計劃

請各委員批准把核准承擔額提高 3 億元，即由 4 億
元增至 7 億元，以便繼續推行青少年見習就業計劃。

問題

鑑於勞工市場疲弱，青少年失業率偏高，我們有需要繼續採取措

施，協助他們就業。

建議

2 . 我們建議增撥 3 億元，以便延長青少年見習就業計劃 (下稱「計劃」)
的推行期限，讓更多學員可在 2004 年年中後參與這項計劃。

理由

3 . 鑑於勞工市場疲弱，對青少年的影響特別大，勞工處獲財務委員

會 批 准 一 筆 為 數 4 億 元 的 承 擔 額 (見 FCR(2002 -03 )7 號 文 件 )， 在
2 0 02 年 7 月推行這項計劃，目標是在兩年內為約 10  00 0 名有需要的青
少年安排就業和在職培訓。這項計劃設有期限，並由政府、僱主和社

會服務界以合作伙伴方式推行，目的是在困難時期提升青少年的就業

能力。計劃的主要內容包括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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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為學員提供合共 4 0 小時的導引課程，讓他們接受有關溝通和
人際關係技巧的訓練；

( b )  由註冊社會工作者擔任個案經理，為學員提供 50 小時職業指
導和輔導服務；

( c )  由已按計劃登記職位空缺的僱主提供為期六至 12 個月的在職
培訓；

( d )  就上文 ( c )項所述的職位，僱主可獲發培訓津貼，每名學員的
津貼額為每月 2 , 00 0 元；以及

( e )  學員如修讀職外職業訓練課程，可獲發 4 ,000 元的訓練津貼。

4 . 鑑於這項計劃在為青少年安排見習工作方面成效理想，而且計劃

反應良好，加上青少年的失業率持續高企和考慮到目前的經濟情況，

我們建議額外預留 3 億元以繼續推行這項計劃。換言之，勞工處最多
可動用 7 億元，為青少年安排見習工作。這項計劃的特點和進展，載
於下文第 5 至 10 段。

個案處理服務

5 . 如獲批額外撥款，我們會繼續委任個案經理為學員提供職業輔導

和指導服務。迄今，已約有 730 名來自 4 8 間非政府機構的註冊社會工
作者獲委任為個案經理。個案經理會協助學員制定就業計劃、物色合

適的培訓機會、為遴選面試作好準備、檢討求職策略，以及協助獲就

業安排的青少年適應工作環境等。動員多間非政府機構和大批社會工

作者參與，為學員提供協助和輔導服務是這項計劃的一大特色。這項

計劃的目的，不僅在提升學員的就業能力，同時亦注重培育他們的個

人品格。

多元化的培訓機會

6 . 勞工處按不同行業和職業的需求開設多項適切的特別就業計劃，

為青少年提供多元化的培訓機會。這些特別就業計劃包括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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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「 IT 種子計劃」旨在培訓青少年運用資訊科技為學校提供教
學、行政和技術上的支援；

( b )  「學校活動及行政助理計劃」旨在培訓青少年協助推行教學
活動；

( c ) 「機場大使計劃」讓學員在香港國際機場向旅客提供顧客服

務；

( d )  為創意工業和表演藝術行業而設的特別就業計劃；

( e ) 「旅遊先鋒計劃」旨在培訓青年人在旅遊業的不同工作，例

如票務及導遊服務等；

( f ) 「體育助教計劃」旨在培訓青少年在康體活動方面的發展；

( g ) 「 A ct i on  S 4」旨在透過非政府機構，為需要特別協助的學員
提供在職培訓；以及

( h ) 「製造業技能提升及見習就業計劃」旨在為有志投身製造業

的青少年提供相關培訓。

7 . 為照顧青少年不同的培訓需要，我們會因應實際需要推出更多適

切的就業計劃。我們亦會推出一些側重培育個人質素的培訓計劃，以

盡力幫助那些需要特別協助的學員。

令人鼓舞的就業數字

8 . 截至 20 04 年 1 月 31 日，已有 11  3 52 名學員透過這項計劃獲安排
見習工作，另有 7  75 8 名學員在個案經理協助下，在公開就業市場找到
工作 (即當局無須向有關的僱主發放培訓津貼 )。我們原定的目標，是在
2 0 04 年 7 月計劃結束時，為 10  00 0 名青少年安排見習工作，上述的受
惠人數現已遠遠超出這個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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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劃的成效

9 .  香港理工大學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的獨立顧問在 2003 年就這項計劃
進行了中期檢討，肯定了這項計劃對提升青少年就業能力的成效。顧

問建議延長計劃的推行期限，使更多青少年受惠。

1 0 . 青年事務委員會大力推許這項計劃，認為這項計劃對促進青少年
就 業 很 有 幫 助 ， 而 眾 多 參 與 計 劃 的 僱 主 和 青 年 對 計 劃 亦 有很 好 的 評

價。

對財政的影響

附件

1 1 . 如獲批為數 3 億元的額外撥款，根據過往推行這項計劃所得的實
際經驗，預計計劃可在未來兩年左右，使另一批不少於 10  00 0 名青少
年受惠。有關開支是用以向僱主發放培訓津貼、為學員提供導引課程、

提供職業輔導和指導服務，以及發還職外職業訓練課程津貼予學員。

有關開支還包括宣傳和行政方面的費用。有關費用的詳細分項數字載

於附件。

1 2 . 我們估計，額外撥款的有關開支會分四年支付，直至 20 07- 0 8 年度
為止。這是考慮到倘有學員在 2006 年年中臨近計劃結束前才獲安排見
習 工 作 ， 而 學 員 的 見 習 期 最 多 可 長 達 12 個 月 ，則 當 局 便 有需 要 在

2 0 07 -0 8 年度支付有關費用。有關開支的現金流量如下－

(百萬元 )

2004-05 年度 2005-06 年度 2006-07 年度 2007-08 年度 總計

40 147 110 3 300

為數 7 億元的承擔總額的預測現金流量或會有所變動，視乎個別學員
獲安排見習工作的進度和所需的撥款而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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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景資料

1 3 . 行政長官在 20 04 年 1 月 7 日發表的《二零零四年施政報告》中，
宣布當局會把計劃的推行期限延長兩年，為 10  0 00 名 1 5 至 2 4 歲的青
少年提供就業機會。

1 4 . 我們已在 20 04 年 2 月 12 日向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簡介這項建
議，議員對建議均表示支持。

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 -

經濟發展及勞工局

2 0 04 年 2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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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少年見習就業計劃

預算費用分項數字

項目 數額

(百萬元 )

提升個人質素和求職技巧的導引課程 1 5

由註冊社工提供的職業輔導和支援服務 3 6

在職培訓津貼 (每名學員接受培訓 6 至 1 2 個月，
以平均受訓期為 9 個月計算。 )

1 8 0

職外職業訓練課程的訓練津貼 2 0

宣傳和推廣工作 1 0

行政和員工開支 1 5

培訓導師和個案經理、檢討和評估工作、籌辦特

別就業計劃所需的費用及雜項開支

1 5

應急費用 9

總計 3 0 0


